附件1
2022-2023学年海安市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申请表
（小学□/初中□/普通高中□/中职学校□）
	本人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
	学校年级班级
	
	家庭
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困难类型（填是或否）
	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（含脱贫家庭学生、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）
	
	低收入家庭学生（含城乡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学生、支出型困难家庭学生）
	
	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、困境儿童（含孤儿）、特别困难的残疾学生、特别困难的残疾人子女、困难职工家庭子女、烈士子女等特殊困难学生
	

	法定监护人或本人银行卡号
	
	持卡人
姓名
	
	银行卡
开户行
	

	家庭成员情况
	姓名
	与本人关系
	姓名
	与本人关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获奖类型
	三好学生类
	 □  校级
	□  海安市级
	□  南通市级
	□  省级

	
	高考类
	 □  提前单招
	□  本科院校
	
	

	
	竞赛类
	 □  海安市级
	□  南通市级
	□  省级
	□  国家级

	
	
	申请人： 
	
	法定监护人：
	

	学    校
审核意见
	拟同意奖励金额为:         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学校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学校公章：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
注：1.“三好学生”获奖等情况按《海安县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海教【2017】28号第四条要求填写。
2.表后需附材料：“三好学生”证书、获奖证书、高考录入通知书等材料复印件，银行卡复印件要写上持卡人姓名（非学生本人的需写明与学生关系）及开户行（建议提供海安农商行卡号或邮政储蓄银行卡号）。
3.原建档立卡、低保家庭等低收入家庭学生按2022-2023学年特困学生名单确认，不需提供证明材料。
4.纸质表一份报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区镇学校由教管办收齐后附在《海安市低收入家庭学生专项奖学金情况汇总表》后报送。
